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二 

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(變更後) 

 首頁 

  

 便民服務 

 調解專區及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

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115-01-01      

因本法律諮詢屬律師義務服務性質，為有效分配律師資源，本所法律諮詢自

115 年 1 月 1日起改採律師預約制，故欲參加法律諮詢之民眾須先於每周三

下午 4:00 之前來電報名預約(聯絡電話：07-3513309#102 或 103)，本所將

於報名截止日後聯絡律師於次週一下午 2:00 至 4：00 至本區調解委員會辦

公處(地址:大社區自強街 3號，本區中山堂左側)到場為民眾服務。若無民

眾於當周三下午 4:00 之前來電報名預約，則次週一下午將無律師到場。 

請已報名預約完成之民眾於次週一當日上午 10:00 先來電(07-3513309#102

或 103)確認當日輪值律師是否到場服務，避免律師臨時因法院開庭或其他

事情無法配合到場諮詢。 

 

 

 

https://dsrtg.kcg.gov.tw/Default.aspx
https://dsrtg.kcg.gov.tw/Content_List.aspx?n=55FFEA3DC5E133C1
https://dsrtg.kcg.gov.tw/Content_List.aspx?n=E4DF5C3B4B1F480F
https://dsrtg.kcg.gov.tw/cp.aspx?n=2DA64D12C0D3B0FD


 

法律扶助標準作業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作業流程： 

1. 預約聲請 

2. 諮詢解答 

3. 結案 

步驟說明： 

• 民眾先於每周三下午 4:00 之前來電報名預約。 

• 次週一下午 2:00 至 4：00 由輪值律師解答民眾法律問題。 

作業階段 

核判 

受理 法律諮詢服務登記表 

按預約聲請次序由輪值

律師解答民眾法律問題 

結案 

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次週一下午 2:00 至 

4：00 律師到場服務 

本周三下午 4:00 之後至

下周三下午 4:00 之前 

前周三下午 4:00 之後至

本周三下午 4:00 之前 

下下週一下午 2:00 至

4：00 律師到場服務 



• 登記表存檔。 

表單、附件： 

欲諮詢之相關資料（如契約書、法院判決書、傳票等）。 

作業期限： 

• 前周三下午 4:00 之後至本周三下午 4:00 之前報名預約之民眾，將安排

律師於次週一下午 2:00 至 4：00 到場為民眾服務。 

• 有關高雄市政府其他法律諮詢服務地點及時間，請連結至高雄市政府法

制局「高雄市政府免費法律諮詢服務」(網址：

http://law.kcg.gov.tw/service.asp) 


